
致：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由：  湛家雄議員 

 

日期：2025 年５月２日 

 

以下議題，請列入 2025 年６月１０日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會議議程 

 

關注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外與樂湖輕鐵站一帶的環境衛生狀況 

新北江商場有商舖違例在樂湖輕鐵站行人路及公眾地方貯存貨物、發泡膠箱及雜物，引起

環境衛生問題及不少市民的不滿和投訴。食環署同事雖然有執行管控，但問題仍然嚴重，

多年來情況依然沒有改善，並引起嚴重鼠患。食環署應該繼續加強管控力度及加密每天檢

控次數。 

 

新北江商場內衛生情況甚差，食肆及街市檔口數量眾多，每日製造大量垃圾及廚餘廢物，

產生嚴重鼠患問題。商場内部份食肆衛生情況欠理想，並在食肆範圍外擺放枱椅營業，嚴

重影響公眾衛生及走火通道。商場外的樂湖花園及附近花糟亦有嚴重鼠患問題。 

 

上述問題在 2 月天水圍南及屏廈分區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討論後，委員再聯同警方、食環

署、民政處和樂湖居及賞湖居業主委員會進行了實地巡視，但至今情況仍然沒有明顯改

善。 

 

由於食環署管控有關問題時未能即時清理在行人路及公眾地方存放的貨物、雜物、發泡膠

箱，因而引起環境衛生問題及投訴。請食環署聯同警方引用簡易治罪條例執法，充公引起

環境衛生問題的阻街物品。 

 

另外，要求食環署及消防處跟進新北江商場內食肆及店舖佔用走廊營業引起的消防安全及

在食肆範圍外擺放枱椅營業的問題。 

 

有關樂湖花園及附近花糟嚴重鼠患問題，請康文署及食環署加強滅鼠工作。 

要求將天水圍新北江商場外與樂湖輕鐵站一帶列為環境衛生黑點，增加執法人手，以改善

環境衛生情況。亦請警方及地政處協助食環署執行法例，確保食環署人員執法時不會受到

違例人士威脅。 

 

 

 

 

…………… 

湛 家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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